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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国家、省、市信用体系建设总体部署，以行业引导

的方式，通过评选出2023年度罗湖区建筑市场诚信优质企业，促进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

理，规范建设工程履约评价，培育一批综合实力强、诚信守法的建筑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推动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现开展2023年度罗湖区建筑市场诚信优

质企业评选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2023年12月1日——2024年1月1日

　　二、申报条件

　　（一）注册地在罗湖辖区内的建筑业企业，或近一年在罗湖区参与投标且中标的建筑业企

业，或近一年在罗湖区参与工程建设且项目竣工验收的建筑业企业（上述情况以营业执照地

址、中标通知书、合同或竣工验收备案表时间为准）；

　　（二）最近三年，企业不存在《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

定的情形；

　　（三）最近三年，企业不存在《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市场主体履约评价诚信管理办法》第十

四条规定的情形；

　　（四）最近三年，企业不存在放弃中标资格、拒不签订合同或者拒不提供履约担保情形两

次以上的情形；

　　（五）企业在评选期间未在“信用中国”上被列为失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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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申报组别

　　本次评选共设6个组别，分别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组、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组、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组、中小微施工企业组和工程造价咨询

组。组别及资质等级要求见下表：

组别 资质等级要求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及以上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及以上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

中小微施工企业
1.二级及以下施工总承包企业
2.二级及以下专业施工承包资质

工程造价咨询 营业执照许可范围包含工程造价咨询

　　符合条件的参评企业可以同时申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组、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组、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组4个组别的评选；申报中小微施工企

业组和工程造价咨询组只能参与本组的申报，不能参与其他组别的申报。

　　评选结果有效期自评选结果公示结束之日起1年内。

　　四、申报方式与材料递交

　　通过部门推荐和自主申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预报名工作，并根据公告要求提供参评申报资

料。

　　自主申报方式：报名企业于12月15日前通过网上扫描二维码填写预报名表或现场申报方式

进行预报名，并于2024年1月1日前提交参评申报资料，逾期未提交资料的，视为放弃参评资

格，我局有权拒绝接收任何形式的资料。

　　其中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

包组、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组4个组别的企业需同时提供申报文件的纸质件和扫描件及电子

版附表（附件1、附件2只提供Excel文件）。

　　申请中小微施工企业组和工程造价咨询组的企业只需提供申报文件扫描件及电子版附表

（附件3、附件4只提供Excel文件）。

　　各参评企业根据附件的要求，编制申报文件，填写申报文件附表，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证

明材料递交到以下地址：

　　申报文件扫描件及其附表递交地址：lh_zjztb@szlh.gov.cn（邮件标题需注明企业名称、联

系人及联系方式）；



　　申报文件纸质件递交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太宁路85号科技大厦8楼（罗湖区建筑业协

会）；

　　联系人：陈小姐；联系电话：13530032693。

　　五、评选程序

　　（一）资料初审。由罗湖区建筑市场诚信优质企业评选工作小组（以下简称：评选小组）

聘请第三方对企业的申报资料进行形式审查。资料不合格或不完整的、或不符合申报条件的申

报企业将被取消参评资格。

　　（二）现场考察。评选小组视初审情况组织人员到企业固定办公或者经营场所进行现场考

察，或要求企业提供申报材料的原件，核实申请材料。资料虚假的申报企业将被取消参评资

格。

　　（三）专家评审。组织专家按照诚信优质企业申报标准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审，拟定表彰对

象。

　　（四）社会公示。通过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网站，对拟表彰对象进行10个工作日公示。对

存有异议或举报存在不符合评选条件等问题的拟定表彰对象，一经查实，取消资格。

　　（五）授牌表彰。公示期间无异议的企业确定为罗湖区建筑市场诚信优质企业，并对其授

牌表彰，将评选结果纳入罗湖区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

　　六、评选应用

　　获得荣誉称号的企业，依法享受各项行政许可便利服务。

　　深圳市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

　　2023年11月30日

　　预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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